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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标准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上海市民政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 张晓卯、梅哲、金皓敏、练进波、朱海燕、仇晨新、何晓燕、刘珊、

屈林乔、陈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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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市养老机构建筑合理用能指标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

算方法及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养老机构建筑在日常运营中能源利用水平的计算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2021.3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2021.4  电动洗衣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519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DGJ08-2068  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老机构  aged homes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 

3.2    

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  comparable annual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building area 

对影响建筑综合能耗的主要因素加以修正，计算得到的统计报告期内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的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平方米每年[kWh/(m2•a)]或千克标煤每平方米每年[kgce/(m2

•a)]。 

3.3    

分体式空调  split air conditioner 

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分别安装在室内和室外,中间通过管路和电线连接起来的空气

调节器。一台内机对应一台外机。 

3.4    

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  variable refrigerant volume spli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一台室外空气源制冷或热泵机组配置多台室内机，通过改变制冷剂流量适应各房间负荷

变化的直接膨胀式空调系统。 

http://www.baidu.com/link?url=1dzG9J2-GH47PXTTO4rffxCSYFsYdSchEjkP5sSDAgd3alxVlmXrdnfWivDJWwLekRt1KyRT4kpu6iasOL9D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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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集中式空调系统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含半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是指为使房间或者封闭空间空气温度、

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等参数达到设定的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

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3.6    

统计报告期  statistics period 

统计的时间期限。本标准按照自然年度，即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3.7    

建筑年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year  

 在统计报告期内，养老机构在核定的建筑面积中实际消耗的各种建筑能源实物量，按照

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包括一次能源（如天然气等）和二次能源（如石

油制品、蒸汽、电力、煤气等），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 或吨标煤每年(tce/ a)。 

3.8    

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  annual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building 

area  

统计报告期内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平方米每年[kWh/(m
2
•a)] 

或千克标煤每平方米每年[kgce/(m2•a)]。 

3.9    

等效用能人数  equivalent-occupant 

包含养老机构的常住老人和护理工作人员。其中护理工作人员应根据工作时间和加班时

间将人数进行折算，折算基准为 24小时/（人·天）。 

3.10  

等效床护比  equivalent-occupant/the-aged ratio 

等效用能人数与实际入住老人的比值。 

3.11  

空调度日数 CDD26  cooling degree day 

一年中，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 26°C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 26°C的温度差乘以 1

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的数值。 

3.12  

采暖度日数 HDD18  heating degree day 

一年中，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 18°C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 18°C的温度差乘以 1

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的数值。 

4  技术要求 

4.1  养老机构建筑建筑能耗指标的先进值和合理值 

根据每床位建筑面积的不同，养老机构建筑能耗评价指标要求见表 1或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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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养老机构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评价指标 

类型 
每床建筑面积Ab     

(m
2
/床) 

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

[kWh/(m
2
·a)] 

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

[kgce/(m
2
·a)] 

先进值 合理值 先进值 合理值 

一类 Ab≥42.0 69 77 18 22 

二类 30.0≤Ab＜42.0 76 121 20 30 

三类 25.0≤Ab＜30.0 94 138 22 32 

其他 Ab＜25.0 126 172 30 39 

注 1：能耗单位应统一折算到等效电或标准煤。附录 A 为不同能源的折算系数。 

注 2：表中所列每床建筑面积 Ab 指养老机构总建筑面积除以其额定床位数。 

表1 养老机构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评价指标 

类型 
每床建筑面积Ab     

(m
2
/床) 

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

[kWh/(per·a)] 

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

[kgce/(per·a)] 

先进值 合理值 先进值 合理值 

一类 Ab≥42.0 2824 4522 789 1037 

二类 30.0≤Ab＜42.0 2208 3490 530 876 

三类 25.0≤Ab＜30.0 1987 3256 524 712 

其他 Ab＜25.0 1854 3039 427 634 

注 1：能耗单位应统一折算到等效电或标准煤。附录 A 为不同能源的折算系数。 

注 2：表中所列每床建筑面积 Ab 指养老机构总建筑面积除以其额定床位数。 

4.2  养老机构建筑用能指标影响因素的修正 

4.2.1  空调形式、锅炉形式及用能人数的修正 

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的空调形式、锅炉形式及用能人数影响因素修正项的取值，应

按照表 3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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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指标修正系数 

修正类别 分类 修正项 建筑年综合能耗修正系数 

空调形式 

分体式空调 
11

  1.00 

集中式空调系统或多联分体式空调系

统 21  0.90 

锅炉形式 

未采用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0.1MW）

或蒸汽锅炉 21  1.00 

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0.1MW） 
22  0.87 

蒸汽锅炉 23  0.80 

用能人数 

等效床护比≤1.165 31  1.00 

等效床护比＞1.165 32  0.90 

 

4.2.2  医疗区域能耗修正 

对于单栋集中式的老年医院或者是能耗可独立计量的医疗区域，计算其可比单位建筑面

积年综合能耗时，应扣除对应医疗区域的建筑面积和能耗；计算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时，应

扣除对应医疗区域的建筑能耗。 

4.2.3  气候影响因素的修正 

统计报告期内HDD18及CDD26之和相比2015年HDD18及CDD26之和的变化率≥10%时，养老

机构建筑年采暖（空调）能耗的气候影响因素修正项的取值，应根据公式（1）进行计算。 

）2618/()2618（ x201520154 xCDDHDDCDDHDD ++=  ……… （1） 

式中： 

4 ——养老机构气候因素修正系数； 

201518HDD ——2015年的采暖度日数，单位为℃·d； 

xHDD18 ——统计报告期内的采暖度日数，单位为℃·d； 

201526CDD ——2015年的空调度日数，单位为℃·d； 

xCDD26 ——统计报告期内的空调度日数，单位为℃·d。 

5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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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统计范围 

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统计范围为统计对象在统计报告期内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如

天然气等）和二次能源（如石油制品、蒸汽、电力、煤气等）。统计范围不应包括独立核算

的非养老机构区域的综合能耗和养老机构的其他非建筑能耗。 

5.2  计算方法 

养老机构建筑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应符合 GB/T 2589 和本标准的相关规定。 

5.2.1  年综合能耗的计算  

统计报告期内实际消耗的各类能源实物量与该类能源折标系数的乘积之和，各类能源品

种折标系数参见附录 A，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

=
n

i
ii EkE

1

)(  ………………………………………… （2） 

式中： 

E——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或吨标煤每年(tce/ a)； 
n ——养老机构建筑消耗的能源种类； 

ik
——第 i种能源折标系数； 

iE ——养老机构建筑消耗的第 i种能源的实物量，单位为实物单位。 

5.2.2  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的计算 

养老机构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等于统计报告期内，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除以其

总建筑面积。养老机构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按照公式（3）进行计算。 

 

AEe /= ………………………………………… （3） 

 

式中： 
e  ——养老机构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平方米每年[kWh/(m

2
·a)] 

或千克标煤每平方米每年[kgce/(m
2
·a)]； 

E ——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 或千克标煤每年

（kgce/a)； 

A——养老机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2.3  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的计算 

养老机构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应按照公式（4）及公式（5）进行计算。 

AEe CCCC /=  ……………………………………………………（4） 

3j2j1j建筑其他4)空调(采暖 ）（  += EEEC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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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CE ——修正后的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或千克标煤每

年（kgce/a)； 

CCe ——养老机构可比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平方米每年

[kWh/(m
2
·a)] 或千克标煤每平方米每年[kgce/(m

2
·a)]； 

)空调(采暖E ——养老机构建筑年采暖(空调)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或千克标准

煤每年(kgce/a)； 

建筑其他E ——养老机构建筑年其他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或千克标准煤每年

(kgce/a)； 

1i ——本标准表 3中空调形式的修正系数； 

2i ——本标准表 3中锅炉形式的修正系数； 

3i ——本标准表 3中用能人数的修正系数； 

4 ——本标准 4.2.3 中气候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 

5.2.4  等效用能人数的计算 

养老机构的等效用能人数的计算方法应按照公式（6）进行计算。 

)24/(
1

agedeq jj

n

j

tNNN += 
=

 ………………………………（6） 

式中： 

eqN ——养老机构等效用能人数； 

agedN ——养老机构实际入住老人人数； 

jN ——养老机构 j类工作人员人数； 

jt ——养老机构 j类工作人员每日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 

5.2.5  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的计算 

养老机构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应按照公式（7）进行计算。 

eqper / NEe CC=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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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 ——修正后的养老机构建筑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年(kWh/a)或千克标煤每

年（kgce/a)； 

pere ——养老机构可比人均年综合能耗，单位为等效电每人每年[kWh/(per·a)] 或千

克标煤每人每年[kgce/(per·a)]； 

eqN ——养老机构等效用能人数。 

6  管理要求 

6.1  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 

各养老机构宜根据 GB/T 23331建立健全本单位能源管理体系。设立专职能源管理岗位，

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账，定期分析能源利用效率，并按要求上报能耗统计数据和能源消费状

况报告。  

6.2  能效对标 

各养老机构应积极开展能效对标工作，提高用能效率。实际用能超过本标准用能指标合

理值的用能单位，应开展能源审计工作，及时准确掌握能耗使用状况，开展节能诊断，分析

节能潜力，制定节能改造方案，提高用能效率。 

6.3  建筑能效提升 

各养老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管理，不断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管理水平。 

6.4  高效节能设备的采用 

各养老机构采用的分体空调、办公电器、通风机、变压器、电开水器等主要用能产品和

设备的能效值应符合GB12021.3、GB21454、 GB20052、GB19762、GB215198、GB12021.4等相

关国家节能产品认证标准的规定，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6.5  用能设备的管理 

各养老机构应对空调、电开水器热水器、锅炉等主要用能设备的启停进行合理控制，加

强设备用能管理。 

6.6  能源计量 

各养老机构应根据 DGJ08-2068的要求设置用电分项计量系统，同时每间(套)宜设置电

能计量表。  

6.7  室内通风 

各养老机构建筑内，宜设置满足室内卫生要求的机械通风装置，并宜采用带热回收功能

的双向换气装置。 

6.8  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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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养老机构应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推广与采用高效空调冷热源设备、热回收技术、LED照

明、智能控制、空气源热泵等节能新产品、新技术，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宜采用太阳能热水等

可再生能源技术。 

6.9  宣传与培训 

各养老机构应面向办公人员、护理人员、物业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等组织节能知识宣传和

培训，推广节能技术，提高节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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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常用能源对应的等效电折算系数见表 A.1。 

表 A. 1 常用能源对应的等效电折算系数 

终端能源 等效电转化效率 蕴含的总能量 等效电折电系数 

电 100% 1.000kWh/kWh 1.000 kWh/kWh 

天然气 66.1% 10.814 kWh/Nm3 7.148 kWh/Nm3 

汽油、煤油 66.1% 11.967kWh/kg 7.908 kWh/kg 

柴油 66.1% 11.848 kWh/kg 7.831 kWh/kg 

标准煤 45.4% 8.131 kWh/kg 3.691 kWh/kg 

市政热水（95℃/70℃） 23.6% 2.778×10-4 kWh/kJ 6.556×10-5 kWh/kJ 

市政蒸汽（0.4 MPa） 34.8% 2.778×10-4 kWh/kJ 9.667×10-5 kWh/kJ 

注：本表来源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 08–107-2015。 

 

常用能源对应的标准煤折算系数见表 A.2。 

表 A. 2  常用能源对应的标准煤折算系数 

终端能源 折算标准煤系数 单位 

电力（等价值） 0.288 kgce/kWh 

原煤 0.7143 kgce/kg 

天然气 1.29971 kgce/m3 

煤气 0.54286 kgce/m3 

轻质柴油 1.4571 kgce/kg 

重油 1.4286 kgce/kg 

热力 0.0341 kgce/MJ 

液化石油气 1.7143 kgce/kg 

注：本各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系数依据上海市统计局2016年《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上海市

统计局颁布的相关折算系数发生变化，本标准也做相应的调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